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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程序 作業說明(處理方式/電腦操作/文件流程/歸檔方式.......說明) 注意事項說明 

1.記錄歷年稽核

計畫作業項目 

1.1 將歷年已列入稽核計畫作業項目按年度別勾選於

「內稽計畫作業統計」中。 
 

2.建立年度風險

評估選案表 

2.1 建立風險選案計分項目及配分如下（10 項）： 

(1)原作業風險：0:無作業發生,1:低及委外,2:中,3:高 

(2)自行檢查查核發現缺失：5 分 

(3)去年報告查核缺失未改善：5 分 

(4)會計師審查發現缺失：5 分 

(5)會計師主動建議改善：5 分 

(6)主管機關審查發現缺失：5 分 

(7)往年未列查核項目：2 分:二年未查,3 分:三年未查 

(8)法令規範必查項目：5 分 

(9)上級要求列入查核：5 分 

(10)營運、專案制度、控制重大改變：3 分 

2.2 將所有內稽作業項目列表計分。 

2.3 選案原則：原則上選案項目由大而小(但 5 分以上列

入必查)，另每年每循環應至少查核包括 1 項。 

2.4 考量風險選案表之修正項目： 

2.4.1 合併項目：相關作業可合併為一項。 

2.4.2 每位正職稽核員每年稽核項目最少 40 項，最

多 65 項。 

2.5 產生最終之風險評估選案表。 

1.由於本公司

目前無配置風

險 管 理 組 人

員，故現採該方

式選案，如有可

建立風險記錄

簿後再進行選

案。 

2.營運、專案制

度、控制重大改

變：應附註說明

係根據公司政

策、目標、未來

發 生 可 能 性

等。 

3.選定年度稽核

作業計畫項目 

3.1 依風險評估選案表選出最適內部稽核年度稽核計

畫。 
 

4.將年度稽核計

畫送董事會通

過 

4.1 將內部稽核年度稽核計畫於 12 月底前送董事會通

過。 
 

5.將年度稽核計

畫申報證交所

網站 

5.1 將內部稽核年度稽核計畫及董事會通過記錄於 12

月底前申報證交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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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決定按風險評

估結果或進行

全面性之自行

檢查 

1.1 目前係採全面性之自行檢查。 

 

2.發出聯絡單及

檔案 

2.1 於 12 月底前對各單位發出辦理年度自行檢查內容

及期限之聯絡單。 
 

3.收回檔案及底

稿並進行複查 

3.1 於 1 月底前收回各單位自行檢查檔案即「作業層級

內部控制評估表」及其自行抽核底稿。 

3.2 稽核組對內控自行檢查內容及底稿進行審查，如有

不足即要求該單位補件。 

 

4.評核自檢結果 

4.1 於 2 月底前稽核組彙總考核其自行檢查之有效性，

彙整填寫「作業層級之風險評估及控制作業評估彙

總表」 

4.2 並依評核結果填寫「內部控制組成要素評估表」 

4.3 及「內部控制之整體評估」 

 

5.出具內控聲明

書 

5.1 依審查結果出具適宜之內控聲明書。 彙整子公司之

內控自行檢查 

6.將內控聲明書

送董事會通過 

6.1 於 3 月底前將內控聲明書送董事會通過。  
 

7.向證交所申報

內控聲明書 

7.1 於 3 月底前將內控聲明書及董事會議記錄向證交所

網站申報。  

並送年報附件 

(檔案 TO 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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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程序 作業說明(處理方式/電腦操作/文件流程/歸檔方式.......說明) 注意事項說明 

1.執行內部稽核

年度計畫查核 

1.1 依董事會通過之年度稽核計畫作業項目及預定查核

期間執行。 
 

2.稽核程序準備 
2.1 依內部稽核實施細則擬定稽核作業程序及稽核程式

內容。 
 

3.事前稽核通知 
3.1 對受稽單位於事前發出「稽核通知書」告知稽核項

目、時間及需協助提供之資料等。 
 

4.進行稽核 

4.1 利用驗證、勾稽、複核、複算、盤點、觀察、詢問、

調節、計算、敏感性分析等技術進行查核。 

4.2 熟知最新管理規則、公司規章辦法、會計制度、稅

務查核準則、生產流程、法令罰則、內部控制等並

對映以進行查核。 

 

5.稽核報告製作 

5.1 製作稽核底稿之應標示查核註記、查核說明並標示

查核者及查核日期、編號後妥善留存。 

5.2 如有發現查核缺失應予揭露及與該單位進行討論缺

失改善，並發出「內部稽核建議表」要求回覆改善

期限。 

5.3 稽核報告於完成後儘速呈總經理及董事長批閱。 

5.4 稽核報告須於次月底前呈所有監察人核閱。 

 

6.追蹤改善情形 

6.1 如係發出「內部稽核建議表」均於次季結束前再次

追蹤該缺失單位之改善成果，並將結果記錄於追蹤

報告中呈核總經理、董事長、監察人至改善完成止。 

 

 

 

 


